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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能範疇- 11. 其他一般能力 
(主要職能 – 11.6 個人效能)  

名稱  履行不斷求進的個人承諾，持續學習和改進 

編號  109611L4 

應用範圍  致力於通過學習來擴展自己的專業技能，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和不斷的新發展。這適用於銀行

所有職能的工作任務：跨越簡單到複雜的工作角色。 

級別  4 

學分  3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職務範圍的知識 

能夠: 

 瞭解持續進修是要通過學習，增加知識，不斷擴展技能和渴望探索新的知識和技能； 

 瞭解跟上新趨勢、市場變化和環境變化的本質，和這些變化可能也會影響到一個人的價值

觀。 

 

2. 應用 

能夠: 

 參與持續學習，調研和評估新的思維和信息，為終身學習提供機會； 

 為自己設定職業發展目標，制訂教育培訓計劃； 

 檢討和監察教育和培訓計劃的進展情況，以確保有效學習和持續改進得到應用。 

 

3. 專業行為及態度 

能夠: 

 尋求具挑戰性的任務，尋找新的責任，並為遇到挑戰而感到興奮，致力於追求卓越； 

 致力於付出更大努力，追求卓越； 

 將同事的意見納入自我發展計劃； 

 表現出活力和熱情投入不斷學習和追求工作成果，展示追求表現績效的渴望。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: 

 制定學習目標和計劃;並持續檢討學習進展，與計劃的活動作比較，以取得更好的成績； 

 願意承擔挑戰，為自己設定高標準。 

備註   
 

  


